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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死刑的宪法控制问题之研究

  《死刑的宪法控制》结合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立足于

宪法价值、文本和实践，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对我国死刑

的宪法控制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力求揭示宪法控制与死刑

制度内在逻辑，并提出死刑制度运行所遵循的宪法原则与

界限。

  作者系统研究了我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控制问题，死刑制度

与宪法价值、死刑制度与基本权利、死刑制度的立法控制、死刑

适用的正当程序、死刑制度改革的域外经验、死刑制度的当代

命运对话。这些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问题，伴随着作者

的讲解都迎刃而解，死刑制度和宪法的关系，也在与作者思想

的一次次碰撞中得以揭开。

辩证分析传统诉讼观念转化的现实路径

  《刑事诉讼的理念（第三版）》为我国著名诉讼法专家左卫民

和周长军两位教授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理念的学术随笔集。本书以

理念为出发点，以以案说法的方式，以社会——— 国家——— 法律的

关系为基点，对我国刑事诉讼各项制度的原则、运行机制及司法

实践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描述、阐释和评议，也尝试从比较法角

度将域外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展示，形象而深刻地传导出现代刑

事诉讼系统及其各环节应具备的基本理念，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传

统诉讼观念之创造性转化的现实路径。

  本书此次再版（第三版）根据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

修改及两年多来的刑事诉讼实践在原版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修

正，并将继续跟踪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实践的最新变化，

不断完善。全书案例丰富、典型，文笔生动、流畅，视野兼及法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灌注了不懈的理念追求，也体现出

深切的现实关怀。

系统详述禁忌向法律的进化

  《法律进化论：禁忌与法律》论述法之原质的三大统制力，即信

仰规范、德义规范、习俗规范。法律进化论，法之时观。法现象有静

态与动势两种，其静态原理为法律静学，其动势原理为法律动学。

法律进化论属于法律动学，纵向观察法律，不视其为一时之现象，

而是持续之现象。换言之，一定时期内之法律，并非瞬间一蹴而就，

而是由过去数个世纪之社会势力积聚而成。

  本书先细致梳理了禁忌的语义、本质、种类、成立与分化，阐明

禁忌是人类规范有制裁后果的行为的起因，法律实际上就是该原

始规范的进化产物；接着分章节系统详述禁忌与法律、主权、婚姻、

财产权、刑法的关系，进一步论证禁忌是法律之前的公共规范，是

法律的前身。禁忌在人类社会生活之初，依靠对超自然力的恐惧在

民众间广布不侵的戒律，至国家生活发达之后，执政者更往上增添

现罚，禁忌方才成为法禁。

70年变迁档案构成法大记忆

  《法大记忆：70年变迁档案选编》是中国政法大学70周年校庆

校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遵循“求真存实”的文献加工原则，采用先

分时期再分专题的体例，围绕专题编排史料，每个专题由内容提

要、刊印档案文献、注释构成。内容提要包含事件的时代背景、发展

脉络及历史影响。刊印档案文献对各专题史料进行筛选、编排，通

过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件，反映事件的前因后果。注释则是简要说明

史料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等。

  本书在《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的基础上，补编了三部

分：一是增补专题档案，如学校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等。二是增

补附录《中国政法大学组织史资料（1952-2021）》和《联合楼——— 历

久弥新的记忆》。本书是了解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

国政法大学校史、法学学科史、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口述史等领

域研究人员重要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 郝铁川

  笔者阅读了学术界包括瞿同祖（代表性著

作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李钟声（代表性

著作是《中华法系》）、李亦园（他和杨国枢编著

了《中国人的性格——— 科际综合性的讨论》）等

不少学者的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论著之

后，感到他们一般都停留在对传统精英法律文

化的阐释上，而没有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

国》那样，走进民间社会，揭示民众的世俗法律

文化，而这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必须予以

重视。

  第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追求“首孝悌，次谨

信。泛爱众，而亲仁”（《弟子规》），但民间社会的

百姓们却不相信这一套说教，他们认为，人们嫌

贫爱富，人情淡薄如纸：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富贵人。

  门前拴上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

  门前放根讨饭棍，亲戚故友不上门。

  世上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

  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

  知恩报恩天下少，反面无情世间多。

  欲知世事须尝胆，会尽人情暗点头。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对人心（古人称之

为人性）险恶、人情冷酷的看法，并没有导致民

众去创立、相信法律规则，反而形成一种潜规

则、相信一种“圈子文化”（熟人文化、码头文化、

山头文化、帮派文化等），圈子里的人以人情为

大，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尽量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如有需要帮助的事情，不论对错，就拔刀

相助、两肋插刀。但对圈子外的人则完全是另一

副面孔：冷若冰霜，小心提防，公事公办，假装正

经。圈子文化使社会陷入碎片化，不易培育出维

护公共利益、讲究公共道德、设立公共规则等

意识。

  第二，人们不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

之”，而是相信鬼神在奖惩人们：

  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好义固为人所钦，贪利乃为鬼所笑。

  中国古代没有一神教的宗教，也没有一神教

下的那种超验信仰，而是对众多鬼神采取个人功

利态度。这种理念好的一面，是不容易出现“十字

军东征”那样的宗教狂热。但是不是不利于树立

对法律规则的信仰，有待观察。

  第三，人们不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是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

  各人生死各人了，管人闲事受人磨。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畜生易度人难度，宁度畜生不度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世事茫茫难自料，清风明月冷看人。

  贫无达士将金赠，病有高人说药方。

  这种利己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

不同，它是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差序格局”中的

利己主义，被费孝通先生批评为缺乏公共道德

意识。

  第四，人们不要像儒家经典《周易》说的那

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因为命运无常，老天注定，还是安于现

状为好：

  由来富贵三更梦，何必楚楚苦用心。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辈新鲜一辈陈。

  一苗露水一苗草，一层山水一层人。

  闷坐书馆闲操心，看来全是论古今。

  书中有真就有假，世人认假不认真。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

  真真假假难分解，假者自假真自真。

  回忆事情般般假，借假修真破迷津。

  为人莫作千年计，三十河东四十西。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难满升。

  少而寡欲颜色好，老不求官梦也闲。

  良田不由心田置，产业变为冤业折。

  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

  笔者研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一个心得，

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由统治者信奉唯意志

论和臣民信奉宿命论这两者构成的一种组合。如

果整个社会人人都信奉唯意志论，那古代也不会

发生专制政治；如果人人都信奉宿命论，那古代

也很难出现专制政治，恰巧是皇帝信奉唯意志

论，臣民信奉宿命论，才会导致古代专制政治的

出现。

  上述中国古代传统精英法律文化与民间世

俗法律文化的差异，提醒我们要注意社会精英文

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两者有一定差异实属正

常，但不能成为对立的二元文化，那样不利于社

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精英法律文化与世俗法律文化的差异

法学随笔

以案例解说研习民法总论
王泽鉴《民法总则》（2022年重排版）评介

□ 李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泽鉴教授所著《民法总则》本次修订重排

仍保留了案例研习书的既有特色，注重传统民法

概念体系，并辅之以案例解说。本书较之旧版，在

具体细节上进行了大量调整，对所引用的我国台

湾地区的判例以及研习案例也进行了诸多更新

调整，但体系未作实质变动。

  本次重排版为王泽鉴教授2020年9月于我

国台湾地区修订出版的《民法总则》的简体字

版。但较之繁体字版，本次简体字重排版对其中

一些细节内容作了局部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1）引注和参考文献更正。对繁体字版引

注和参考文献中的书名错误、篇章错误、版次错

误、页码错误等均逐一作出更正；（2）术语更正。

繁体字版中部分德语、拉丁语、法语存在拼写错

误，简体字版对此逐一核对，并作出相应更正；

（3）条文更正。繁体字版中引用的《德国民法典》

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部分条文和内容不对应，

简体字版出版之际对此作出相应更正；（4）内容

修订。繁体字版中有些观点或表述不够准确，简

体字版在征得王泽鉴教授同意后作出相应的

修订。

  《民法总则》注重抽象体系建构，作为大学民

法学习最先接触的读物，如若未领阅读之法，难

免事倍功半，甚至萌生厌学之心。民法之本位乃

在保护权利，民法之核心乃在私法自治，不论其

价值理念，抑或其制度设计，都应作为阅读之首

选。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第一章私法绪

论”之后，直接进入“第三章法律关系与权利体

系——— 私法关系的构建”“第六章权利的变

动——— 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的阅读，切勿在第

二、四、五章纠结止步，迟滞不前。

  “第二章民法的法源及法律适用”实则为“法

学方法论”的内容，作为初入民法的读者，暂时不

阅读本部分内容，不会影响对民法总论知识体系

的掌握。“第四章权利主体”在民法总论知识体系

中相对独立。其中，“第二节自然人”中的部分内

容涉及其他民法知识，如监护、责任能力，“第三

节法人”中的内容涉及面较广，更多涉及商法内

容，这些内容随着日后民法和商法的不断学习，

可以深入了解，在民法总论学习初期，对必要的

基础概念有准确的把握即可，不宜投入大量精

力，钻研深究，反而应将大量时间投入在法律行

为相关内容（第六至九章）的研习上。“第五章权

利的客体”有两种阅读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查阅

式”。读者在阅读“第三章法律关系与权利体

系——— 私法关系的构建”时，在理解物权概念时，

可以查阅“第五章权利的客体”的相关内容，从权

利客体角度加深对“物债二分”体系的理解；第二

种方法是“跳读式”，对第五章内容快速浏览，了

解主要内容，在研读完法律行为的相关内容后，

最后认真研读这一部分内容。这种阅读方法直接

源自Medicus教授所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

本）的体系安排——— 该书最后一部分讲述“权利

客体”的相关内容。

  民法总论的学习，是学习民法的第一步，在

这一阶段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对日后学习

民法至关重要。

  首先，养成“延展阅读”的习惯。王泽鉴教授

在《民法总则》书中引用了很多La r e n z教授、

Medicus教授的观点，引用之处定能体现著者的思

考与理解。我们在阅读时可以将目光延展及这些

书目，找来认真研读，一则拓展眼界与知识，二则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著者的思想。

  其次，养成“对比阅读”的习惯。读任何一位

学者的著作，我们只能了解其“一家之言”，如欲

对该领域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需要阅读该

领域的其他经典著作，对比他们在体系、内容取

舍、观点、论证上的异同。

  最后，建立“以为我主，为我所用”思想。王泽

鉴教授所著《民法总则》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条

文、理论体系及实务判例为基础，对我国大陆地

区仅有参考借鉴意义。我们阅读和学习本书的终

极意义必须回归到我国大陆的民法体系上，即借

鉴书中的有益成分，对我国民法体系作出妥当的

构建与合理的解释。

书林臧否

□ 刘峰 周海燕

  古代的科技不发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能

采用滴血认亲这种原始的亲子鉴定手段。所谓的

“滴血认亲”，实际上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血滴

到碗里，看血液是否融合，以此来判断两个人是

否存在血缘关系。这种方法被称为“合血法”，是

明代左右出现的，主要适用于两个活人之间的亲

子鉴定。还有一种较为古老的滴血认亲方法，被

称为“滴骨法”。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在三国时

期，就是将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尸骨上，如果血

液能够渗入骨头里，就说明存在血缘关系，也就

是用于活人与死人之间的亲子鉴定。

  “大宋提刑官”宋慈的《洗冤集录》中对“滴骨

法”有如下记载：检滴骨亲法，谓如：某甲是父或

母，有骸骨在，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何以验之？

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是亲生，则

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俗云“滴骨亲”，盖谓

此也。

  根据《南史》的记载，南朝萧梁的开国皇帝萧

衍有个儿子叫萧综。这个萧综的身世扑朔迷离，

是不是萧衍的骨血很难说。原来，萧综的母亲本

是前朝萧齐末代皇帝东昏侯的宠妃，萧衍推翻东

昏侯，建立南梁之后，顺带接收了东昏侯的家眷，

纳入自己的后宫。问题是，萧综的母亲转入萧衍

的名下才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看来，萧综是东

昏侯遗腹子的可能性很大。萧综感到难以置信，

于是想起了古代的亲子鉴定方法——— 滴血认亲。

他偷偷地把东昏侯的坟给挖了，把东昏侯的遗骨

拖出来，割破自己的手臂，将血滴在遗骨上，果然

渗了进去。

  这时，萧综还是心存疑虑，干脆杀了自己的

一个儿子，把儿子的一腔热血洒在他爷爷的骨头

上，仍然能渗入。不过，按照科学实验的原则，萧

综这种做法明显是有漏洞的。他和他儿子都属于

一个血缘系统，也就是说，本轮实验只有实验组

的被试，没有参照组。

  关于萧综滴血认亲的另一种说法就科学多

了。萧综自己做完实验之后，抓了一个八竿子打

不着的人杀了，用他的血滴在东昏侯的遗骨上，

结果渗不进去。参照组的结果有了，两相比较，可

信度就高多了。找到了亲爹的萧综装疯卖傻，韬

光养晦，最后找个机会叛逃了。到了北方的魏国，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萧缵，还为东昏侯服丧三

年，最后客死异乡。

  关于滴血认亲的另一种方法，即“合血法”，

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

个山西人，准备外出经商，走西口，于是把自己的

家产委托弟弟保管。他背井离乡，辛苦打拼，还在

外地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后来，老婆生病死了，

这个山西商人经过多年的生活颠簸，觉得身心俱

疲，便带着儿子返回家乡。

  没料想，当初他万分信任并托付家产的弟

弟起了贪念，不想把哥哥的那份财产还给他，就

说哥哥的孩子是从别人手里抱来的，无权继承

哥哥的财产，拒绝归还。哥儿俩为此起了冲突，

闹到公堂之上。主审法官决定滴血认亲，父子俩

的血滴在一个碗里，果然融合了。法官当场怒斥

做弟弟的利欲熏心，罔顾兄弟亲情，竟然想侵吞

哥哥的财产。弟弟挨了几十大板，被逐出公堂。

他心有不甘，只能硬着头皮翻案。于是，做弟弟

的对滴血认亲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他将自己的

血跟儿子的血滴在一处，竟然无法融合。弟弟据

此要求撤销原判，滴血认亲的结果不能作为裁

判依据。恰好在这个时候，周围的乡亲看不下去

了，一起站出来指证弟弟，说他的妻子跟别人通

奸，儿子也不是他亲生的，是奸夫的。两个人的

血自然无法融合。

  二审法官便将弟弟的老婆跟大家指证的奸

夫传到公堂之上，在威严的法庭上，这对奸夫淫

妇不敢狡辩，承认了通奸的事实以及儿子非弟弟

亲生。做弟弟的一直被蒙在鼓里，这时才如梦方

醒，偷鸡不成蚀把米，原来儿子根本就不是自己

的。他恼羞成怒，将老婆跟别人的儿子都逐出了

家门，自己在家乡也无颜立足，远走他乡。连同自

己的那份，将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哥哥。真是赔

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纪晓岚对于滴血认亲这种原始的亲子

鉴定手段持保留态度。在书中，他提出，根据经验

丰富的办案人员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滴血认

亲是能够鉴别亲子关系的。不过，不能排除一些

例外情况。例如，验血的容器被置于非常寒冷的

环境下，或者在天气热的时候，以盐或者酸擦拭

容器，容器中会遗留酸咸的味道，此时，血液一滴

到容器里面，马上就会凝结，就算是彼此有血缘

关系，血液也无法融合。所以，对于滴血验亲的结

果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盲目采信。那么，有

没有办法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血融合在一起

呢？据说，古人的做法是在水里化入白矾，这样一

来，甭管是什么人的血都能融合。

  从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滴血认亲是没有可

信度的。首先，滴骨法不科学。因为随着时间的流

逝，骨骼表面的软组织分解，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白骨的表层因为受到腐蚀而发酥，血液滴在上

面，自然会渗入骨骼。其次，合血法也不科学。因

为人类的血液本身就能融合——— 无论双方有没

有血缘关系。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

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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